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记：A
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
关于对区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28号
建议的答复

宫政委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规范废品收购站安全，避免不必要安全风险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收到您的建议后，根据我局职责，立即组织派出所对辖区内废旧金属收购业进行摸排，督促到公安机关进行备案。在摸排的同时向废品收购从业人员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打消从业人员侥幸心理，要求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，规范其收购工作流程，确保回收的废旧金属来源合法，有据可查。今年以来，我单位共检查废旧金属收购业经营单位130家次，发现隐患5处，均已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要求立即整改，现已全部整改完毕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定期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对已整改的收购站进行复查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继续通过检查+宣传方式，增强经营业主法治、规范经营意识。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共同维护废旧金属收购业秩序。          

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7日

签发领导：周兆奇
承办人及电话：范显峰66583211
抄送：区政府政务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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